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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近政策
坚持免试、相对就近原则

郑州市区小学入学今年仍然坚持义务
教育“免试”、“相对就近入学”及“平等受教
育”的原则。

适龄儿童的实际住址认定，坚持适龄
儿童随父母生活的原则，坚持以适龄儿童
随父母生活家庭实际住址为准的原则，坚
持户籍与父母生活家庭实际住址一致的原
则。父母不在郑州市生活的随监护人。

需注意的是，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入学，须到实际居住地所在区教育局指定
的报名点报名，经审查同意，按照相对就近
入学的原则，安排到相关学校就读。

年龄政策
保证6周岁4个月适龄儿
童全部入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
二章第十一条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
童，其父母或者其他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
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条件不具备的
地区的儿童，可以推迟到七周岁。”

今年，郑州市要求市内各区结合各自
实际，科学合理地制定小学入学政策，根据
适龄儿童人数、学校分布、教育资源最大承
载量等情况研究确定各小学的入学年龄，
并将招生意见报郑州市教育局备案。

目前，根据各区上报的招生意见来看，
郑州市内各区均保证 6周岁 4个月适龄儿
童入学。其中，航空港区更是保障6周岁儿
童全部入学。

班额政策
原则上每班不超过45人

今年，郑州市要求各类小学严格控制
班额，原则上每班不超过45人。特殊地段，
因生源较多，确需突破规定班额的，必须报
区教育局（教体局）批准。

此外，郑州市教育局要求，各区、各小
学在组织适龄儿童入学时，要按照《河南省
教育厅河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做好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
精神，做好入学前登记，落实“一人一案”，
做到“全覆盖、零拒绝”，依法做好残疾儿童
少年的入学安置工作，尤其要做好残疾儿
童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工作。

同时，郑州市各区教体局要进一步做
好资源教室建设和师资队伍的引进，积极
推进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工作。

市区小学8月20日～21日报名
6岁4个月娃儿今年都有学上
原则上每班不超过45人 家长报名时请带齐证件

昨日上午，郑州市教育局召开新闻通气会，郑州市内九区共同发布2017年小学入学政策。
郑州市区小学生入学报名时间为8月20日～21日。各区均保证6周岁4个月（即2011年4月30日前出

生）的适龄儿童全部入学。其中，航空港区各小学入学年龄为6周岁（2011年8月31日前出生）。
去年，郑州市区小学入学报名所需材料中新增“河南省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证明”。今年家长仍须

提前到接种单位开具该证明，并在报名时提供该证明。郑报融媒记者 张勤 谷长乐 通讯员 王慧娟

提醒家长
报名时需要携带这些证件
市区常住户口的适龄儿童入学

报名须持“五证”，分别为：户口簿，房屋
所有权证，父母身份证，《计划免疫保偿证》或

《预防接种卡》，河南省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
种证查验证明。
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

报名须持“七证”，分别为：郑州市居住
证，父母一方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此
合同文本必须是规范的劳动合同文本）或工
商行政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户籍所在地的
户口簿，父母身份证，户口所在地乡（镇）级人
民政府或县（市）级以上教育行政部门准予在
郑就读的证明，《计划免疫保偿证》或《预防接
种卡》，河南省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
验证明。

郑州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和学生，只要符
合报名条件，在规定的时间内保证每一个学
生都能报上名，请家长合理安排时间，尽可能
错峰报名。

干预政策
小学招生不准以
考试测试等方式
选拔录取学生

按照要求，小学招生一律
不准接收“择校生”，不准以考
试或测试方式选拔录取学生，
不准擅自提前招生，不准利用
招生违规收费，不准擅自在学
校招生计划外招生。不得拒
收已经由教育行政部门认定、
分配的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
女，不得收取借读费。

未经省教育厅批准，任何
小学不得以特长生或实验班
的名义招收学生，一律不准办
学前班。

民办小学依法按计划招
生，不得随意扩大招生范围和
招生规模；不得进行任何形式
的文化课考试；招生广告必须
符合教育法规和招生政策。

入学政策
实施好入学课程
要有仪式感

适龄儿童入学是一项教
育活动，是适龄儿童进入学校
的第一堂课。郑州市教育局
要求，各区、各学校要站在育
人的层面上设计和实施好这
项教育活动。学校要精心设
计和实施好入学课程，落实
课程育人。需要通过“仪式”
这种教育形式来完成的教育
内容，一定要突出仪式感、神
圣感和庄严感。

市内九区
小学入学咨询电话
管城区：0371-66393909
金水区：0371-63941939
中原区：0371-67639434
二七区：0371-61177705
郑东新区：0371-53777422
航空港区：0371-56591711
高新区：18937116604
经开区：0371-66787050
惠济区：0371-63639270

市内九区具体招生政策请继续阅读A04版


